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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正式公布，并定于同日施行。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为大
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宗旨，切实履行司法审判指导职责的重大举措，必将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
公正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房屋租赁主要包括居住用房的租赁和经营用房
的租赁，.居住用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经营用房是人类从事生产经营的必要生产资料。因此
，房屋租赁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亦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经济的平稳发展息息相关。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日益深化的推动下，房屋租赁经营方
式日益普遍，房屋租赁业迅猛发展，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形成诉讼进入司法领域。近年来，
人民法院受理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日益增多，依法及时公正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不仅是
人民法院承担的重要审判职能，更是人民法院为党和国家“保民生、保稳定、保发展”的全局工作提
供强有力司法保障的必然要求。目前，由于相关法律规范比较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中，基于对法律理解的不同，在适用法律上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为统一法律适用，指导
各级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促进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
于2006年9月着手《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和调研工作。

Page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贰�

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原意和审判实务中需注意的问题逐
条进行说明，并对每条规定的背景依据和讨论中的不同观点进行介绍，便于读者详尽了解该司法解释
的整体起草情况和每条规定的精神实质；条文说明中也介绍了国外相关的立法例、当前学术界主要的
理论成果及研究动态，增强了作品的学术性和资料性，必将对读者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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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司法解释条文及答记者问第二部分 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三部分 相关法律规范及合同范本
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二、相关司法解释三、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四、房屋租赁
合同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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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适用不同民法理论处理装饰装修问题问：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中装饰装修的处理，一直是司法
审判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解释》对此问题是如何规定的？答：装饰装修的处理涉及债权和物权两
大领域，关涉添附制度、不当得利等民法理论，该类案件的处理在理论界及审判实务界均引起高度关
注。《解释》在吸收各级人民法院和学术界意见基础上，确立了处理此类纠纷的规则：承租人擅自进
行装饰装修，构成侵权，承担侵权责任；承租人经同意装饰装修，区分情况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一
是对附合和未形成附合的装修装修物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未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承租人作
为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区分合同无效、合同有效解除、合同履行期限届满
情形，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二是出租人是否对承租人附合的装饰装修进行补偿，如何补偿，要区分
不同情况。合同无效时，出租人同意利用的装饰装修，基于不当得利对承租人进行补偿；不同意利用
的，装饰装修的现值损失作为无效合同的损失，由双方按照过错承担；合同解除，由导致合同解除的
违约方承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在双方均无过错情形下，由双方依照公平原则分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
；需要注意的是，合同解除时，如果出租人同意利用承租人装饰装修的，仍需基于不当得利对承租人
予以补偿；合同履行期间届满，出租人取得附合装饰装修物无需补偿。问：《解释》就附合装饰装修
的处理出现“现值损失”和“残值损失”两个名词。如何理解和区分这两种损失？答：一直以来，各
地人民法院对附合装饰装修损失的认定，方法多样，标准不同，统一这一问题的法律适用，对司法审
判意义重大。《解释》根据有效合同和无效合同的不同法律效果，对装饰装修损失采用了现值损失和
残值损失两种不同的标准。现值损失是指合同被认定无效时，装饰装修的现存价值。在合同无效场合
，承租人通常已经占用使用租赁房屋一段时间，其在此期间享有的装饰装修利益，不应再列入合同无
效的损失范围。残值损失是指在合同解除时，装饰装修的剩余“价值”，这一“价值”的确定是以合
同解除时装饰装修的现值为基础，且不能低于合同履行期间摊销的装饰装修费用。《解释》依照租赁
合同的权利义务内容、行业惯例、交易习惯，规定在双方当事人无约定情形下，承租人的附合装饰装
修费用应当在租赁期内摊销完毕，出租人无需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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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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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总体很好，就是有一页污点比较多。
2、从事法律工作的人的必备书籍
3、从封面一直到序言，好像被切了一刀似的，不过不影响阅读，就没有为难物流的，呵呵。
4、非常好的一本书，是法律执业者必备。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好
6、书很好，很有用啊，非常喜欢，很难买到
7、对我来说很实用很好。
8、本书与建设工程司法解释那本可同称为本系列的典范之作
9、最高法院副院长为主编的“理解与适用”系列书，反映了最高院的主导理解，对司法审判活动具
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即使其中的理论部分，目的也在于支持相关司法解释条款。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暂
时统一了具有争议的理论或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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